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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屿区档案局权责事项动态调整清单

	序

号
	权责

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单位
	行使

层级
	备注

	1
	负责拟定档案工作法规、规章
	无
	    1．《档案法》（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2．《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1990年11月19日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公布，2017年3月1日予以修订）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3．《档案执法监督检査工作暂行规定》（1992年国家档案局令第4号）

    第五条  档案执法监督检査机构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其他档案法规、规章；

   （二）监督检查档案法规的实施情况；

    第八条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各自管辖范围内档案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应与档案业务工作密切结合，检查的内容和重点应根据档案法规实施的情况具体确定。

    4．根据中共莆田市秀屿区委办公室“三定”规定中的莆田市秀屿区档案局的职责。
	其他权责事项
	档案综合股
	区级
	根据莆委办〔2021〕29号予以取消。




